
 

南京审计大学文件 
南审校发〔2023〕359号                          

 

 

关于印发《南京审计大学本科生赴境外高校交

流学习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南京审计大学本科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管理办法》已经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审计大学 

 2023 年 12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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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特色、质量、国际化”的办学理念，

规范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管理，确保学生赴境外高校交

流学习项目有序开展，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并结

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是指我校本科在籍学生经

过选拔参加我校与境外高校达成合作协议的项目以及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认定的交流项目，具体形式包括：短期交流访问、课程

学习、合作研究和见习实习等。 

第二条 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办

公室统一管理，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会

同相关学院、书院共同负责实施。 

第三条 由各学院或职能部门引进的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

须由分管校领导、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及相关学院会

签，并与对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方可展开宣传，选拔和派出学生。 

第二章 选派与管理 

第四条 申请参加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应满足如下基

本条件： 

1.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学习优秀，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

设事业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 

2.身心健康； 

3.外语水平达到规定要求； 

4.无不及格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3.0 以上； 

5.符合具体项目的具体要求； 

6.承诺履行与项目有关的义务和责任。 

第五条 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学生的选派程序： 

1.通知：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在

网站发布项目选拔通知； 

2.报名：申请学生填写《南京审计大学学生赴境外高校交流

学习申请表》，提交所在学院、书院审核； 

3.预审：学院依据公开、公平、公正、自愿报名、择优推荐

的选拔原则，并根据项目具体要求，对本学院报名学生进行初选，

初选名单确定后报送至教务处； 

4.审定：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共同

审核并确认入选名单，选拔结果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报主管

校领导审批后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网

站上予以公布； 

5.协议：参加境外交流的学生及家长与学校签订有关协议，

明确各自的权利与责任； 

6.派出：项目承办部门指导派出学生办理合作方所需申请材

料及相关出境手续。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

处等相关部门对学生进行行前教育。 

第六条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当地的法律和对

方学校的规章制度，接受对方学校的管理，按时到课，参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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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及课程考试，不得旷课、旷考。 

第七条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其学籍状态不变动。 

第八条 学生因故需提前终止学习，必须向双方学校提出申

请，经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 

第九条 学生在完成交流学习后，应按学校要求时间返校报

到注册，不得擅自延长或转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第十条 学生在境外交流完毕，返校后需向国际合作与交流

办公室提交对方学校所发成绩单、境外交流学习总结及其他学习

证明材料，并报至教务处备案。 

第三章 学分认定 

第十一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相关书院、学院、教务

处负责指导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及选课。学生

选课时应优先考虑与我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相同或相近的

课程。 

第十二条 学生在境外交流学习所修课程及学分按以下规则

予以认定： 

1.修读课程和教学要求与我校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相同或

相近的，直接按我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性质和学

分标准予以认定； 

2.修读课程未列入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其课程性质可认定

为专业选修课或任选课； 

3.在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参加实习、实践获得的学分，可按我

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实践教学环节学分予以认定。 

第十三条 学生在境外交流学习所修课程成绩按以下规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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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转换：  

1.境外交流学习课程成绩为百分制的，在我校成绩库中也按

百分制记载。根据课程学习难度，也可按一定比例转换，具体标

准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与教务处联合商定； 

2.境外交流学习课程成绩为等级制的，在我校成绩库中需转

换成百分制、五级制或两级制记载的，按下表进行转换： 

表 1 境外交流学习成绩转换标准 

等级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百分制 98 95 92 88 85 82 78 75 72 68 65 60 0 

五级制 优 优 优 良 良 良 中 中 中 及格 及格 及格 不及格 

两级制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第十四条 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我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开设但不能用境外课程替代或认定的课程，可申请缓考或补

修，申请缓考的课程其平时（期中）成绩按不超过 90 分记载。 

第十五条 学生申请学分认定，按如下流程办理： 

1.学生填写《南京审计大学赴境外交流学习学分认定申请

表》，并将在国（境）外交流学习的成绩证明复印件附后，由国

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及所在学院进行审核、评定； 

2.学分认定后由教务处录入学生成绩库。 

第四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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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教务处、学生

工作处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

凡与本规定相冲突的，以本规定为准。 

 
 

 

 

 

 

 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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